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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为 

2019 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向深圳市中小企业信用融资

担保集团有限公司提供反担保的核查意见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兴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深圳

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铁汉生态”）的持续督导

机构，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等相关规定，对铁汉生态

为 2019 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向深圳市中小企业信用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

提供反担保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核查的情况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1、铁汉生态于 2017 年 8 月 8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及 2017

年 8 月 24 日召开公司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申请

注册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公司于 2018 年 2 月 26 日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

交易商协会下发的《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18]SCP42 号），接受公司超

短期融资券注册，注册金额为 20 亿元，注册额度有效期是 2 年。 

2、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25 日召开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十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为公司 2019 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向深圳市中小企业信用融资

担保集团有限公司提供反担保的议案》。公司本次拟发行超短期融资券金额不超

过人民币 2 亿元（含 2 亿元），为增强本次公司发行 2019 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

券的偿债保障，由深圳市中小企业信用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

中小担”）为本次超短期融资券发行提供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铁汉环保集团有限公司以部分固定资产进行抵押，用于向深圳

中小担提供反担保，并授权公司董事长签署与上述担保及反担保相关的所有法律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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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次担保不构成关联交易。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名称：深圳市中小企业信用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2007 年 12 月 24 日 

住所：深圳市龙华区龙华街道龙华办事处东环二路 8 号粤商中心 A 座 21JK 

注册资本：800,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胡泽恩 

经营范围：为企业及个人提供贷款担保、信用证担保等融资性担保;开展再

担保业务;办理债券发行担保业务;兼营诉讼保全担保、履约担保业务,与担保业务

有关的融资咨询、财务顾问等中介服务,以自有资金进行投资。(凭融资性担保机

构经营许可证经营,在有效期内经营)。 

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596,228.19 74.53% 

2 深圳市龙华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203,771.81 25.47% 

 合计 800,000.00 100.00%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949,684.64 1,892,860.76 

负债总额  854,216.48 854,216.48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46,346.14 23,292.40 

流动负债总额 316,156.52 289,69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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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资产 1,066,972.41 1,038,644.29 

项目 2019 年 1-6 月（未经审计） 2018 年 1-12 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106,458.14 164,694.05 

利润总额 82,255.75 125,705.82 

净利润 67,655.35 91,671.34 

三、担保事项说明 

1、担保方：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铁汉环保集团

有限公司； 

2、被担保方：深圳市中小企业信用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 

3、担保方式：固定资产抵押担保； 

4、担保金额：本期超短期融资券的本金 2 亿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

金及实现债权的费用； 

5、担保期限：自本次公司超短期融资券存续期起，至深圳中小担为本次超

短期融资券所提供的担保责任解除止。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1、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总额为 360,830.31 万

元，占 2018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2.45 亿元的

57.78%；公司对参股公司的担保总额为 57,158 万元，占 2018 年 12 月 31 日经审

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2.45 亿元的 9.15%；公司对其他外部单位的

担保总额为 129,000 万元，占 2018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62.45 亿元的 20.66%。 

2、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无逾期担保或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

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等事项。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六十二次会议以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的表决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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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公司 2019 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向深圳市中小企业

信用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提供反担保的议案》，公司本次拟发行 2019 年度第一

期超短期融资券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2 亿元（含 2 亿元），为增强本次公司发行 2019

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的偿债保障，由深圳中小担为本次超短期融资券发行提

供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董事会同意公司及全资子公司铁汉环保

集团有限公司以部分固定资产进行抵押，用于向深圳中小担提供反担保。本次反

担保是为了推动发行超短期融资券事项的顺利进行，且是公司为自身债务的进行

担保，财务风险处于可控范围内。本次为提供反担保的事项已履行相关的对外审

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章程》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本议案尚需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本次反担保是为了推动发行超短期融资券事项的顺利进行，且是公司为自身

债务的进行担保，财务风险处于可控范围内。本议案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审议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核查了公司提供的资料，认为：公司为该事项提供反担保已经董事

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已发表了独立意见，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审议程序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保荐机构对本次关于为公司 2019 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向深圳市中小企

业信用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提供反担保事项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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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

限公司为 2019 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向深圳市中小企业信用融资担保集团有

限公司提供反担保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李子韵                 袁科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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